
中共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委员会 
 

重大材料委〔2021〕7号 

 

 

关于印发新修订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单位： 

经 2021年 5 月 12 日党委会讨论通过，为加强我院意识

形态工作，特制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的实施细则》，请遵照执行。 

  

中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5月 13 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实施细则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党委（党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中办发〔2015〕52 

号），《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党委

（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教党〔2016〕3 号），按照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以及全面

从严治党的要求，深入推进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责任主体 

第一条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

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学院党委对学院意

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书记、院长要旗帜鲜明地站在

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党委书记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

人，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院长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有重要

责任；党委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副书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直

接负责人；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

责”要求，抓好各分管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对分管领域职

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二条 学院党委要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要将意

识形态工作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纳入学院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学院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学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

作目标、任期管理。 

第三条 在学院党委统一领导下，学院新闻宣传中心对

全院意识形态工作履行组织、协调、督查和落实的职责，统

筹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意识形态阵地

管理、统筹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统筹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各系、中心实验室、办公室负责人具体负责本领域的意识形

态工作。   

第二章 责任内容  

第四条 明确一位领导班子成员分管宣传思想工作，加

强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联动，配备宣传员，确保任务

到岗、责任到人。 

第五条 每学期至少一次专题研讨意识形态工作，在发

生有关意识形态领域重大情况时，及时向学校相关部门报告。

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师生员工思想状况调研，及时

掌握师生思想动态，增强工作的针对性。 

第六条 切实加强中心学习组和教职工政治学习。及时

学习领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及时传达落实校党委有关意

识形态工作规章制度及要求。不断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

形式，切实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第七条 严格按照学校《关于严格落实校内形势报告会

和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有关要求的通

知》（重大委[2017]8号）要求，切实履行“一会一报”制，

严把场地、人员、内容等关键环节，加强对所举办或承办的

各类培训及会议的全过程管理和督查，严防各种有害思想的

渗透。规范师生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从严管控师生参加外国

驻华使领馆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第八条 做好学院网站、新媒体等网络平台的管理，杜绝

错误思想的传播。注重利用新媒体，加强网络思政工作，提

高网上舆论引导水平。加强对选送境外高校“交换生”和访

问学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九条 强化党支部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发挥广大教职工特别是党员教师在维护主流意识形

态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组织生活和党员学习的实效，自

觉维护中央权威，不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第三章 责任追究  

各党支部、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视情节轻重，给予警示、批评教育，责令做出书面检查、进

行通报批评，给予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一)对院党委安排部署的重大宣传教育任务、重大思想

舆论斗争组织开展不力的； 

     (二)在处置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上，没有站在第一线、



没有带头与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作斗争的； 

     (三)管辖范围内发生由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引发群体性事

件的； 

     (四)对所管理的党员干部公开发表违背党章、党的决定

决议和政策的言论放任不管、处置不力的； 

(五)主管主办或所属媒体宣传出现严重错误导向的； 

(六)管辖范围内教职员工、学生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和编

写的教材等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严重错误导向的； 

(七)对教职员工、学生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公开发表自己

不确定的事项、与事实不符或故意歪曲事实、无确切出处的

言论、图片等情况，没有履行教育、提醒的； 

 (八)主管主办或管理范围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出现严

重问题的； 

     (九）管辖范围内举办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和

课堂教学有发表否定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攻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言论，造成严重影响的； 

     (十)其他未能切实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